
云南省排污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实现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的科学化，定量化管理，加强对污染源的现场监

督检查，加大依法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力度，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关规定，结合本

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排污口管理，是指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安装排污计量装置和污

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控装置、设立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建立排污

口监督管理档案。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辖区内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

声)的一切排污单位的排污口(源、场)的管理。 
  第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排污口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级环境监

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一切排污单位必须按照《云南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进行排污口

规范化整治。整治后的排污口必须符合污染物集中排放，便于采集样品，便于计量监测，

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要求。    
  第六条  一切排污单位的排污口经规范化整治后，符合《云南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

技术要求》并通过验收的，由地(州、市)或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放《规

范化排污口标志登记证》。凡经验收不合格的排污单位，由地(州、市)或县(市，区)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七条  经规范化整治后的排污口安装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排污计量装置、污

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控装置等纳入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管理。排污单

位应建立日常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不得擅自拆除、移动或涂改。 
  第八条  排污口位置或污染物种类等发生变化时，排污单位必须提前十五日向当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变更排污口位置、污染物种类、环境保

护图形标志牌和登记证相应内容。 
  第九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

审批、污染治理项目立项审批时，必须明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的技术要求，并作为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必要条件。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排污单位，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改正

外，并可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关于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